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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基本情况

地块名称：广州第一橡胶厂（北厂区）地块

占地面积：40211.16m2。包括（1）广州第一橡胶厂原生产区域 A 区，面积 38328.73

m2，约 57.49 亩；（2）修建昌岗西路路面及配套区域调查区域 B 区，面积 1882.43 m2，

约 2.83 亩。

地理位置：广州市昌岗西路 7号，位于昌岗西路北侧，地块中心经纬度为东经 113°

15'14.92"，北纬 23°5'6.02"

土地使用权人：广州越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未来规划：地块 A 区域规划为商业商务混合用地（B1/B2）、城市道路用地（S1）

和防护绿地（G2）；地块 B 区域规划为城市道路用地（S1）和公园绿地（G1）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单位：北京建工环境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危废鉴别单位：中科检测技术服务（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修复单位：广州穗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环境监理单位：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修复效果评估单位：广东中加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污染因子：地块 A区关注污染物为土壤中为镉、砷、石油烃（C10-C40）、苯并[a]蒽、

苯并[b]荧蒽、苯并[a]芘、茚并[1,2,3-cd]芘和二苯并[a,h]蒽；地块 B区关注污染物为土壤

中为铜、锌、镉、砷、石油烃（C10-C40）、苯并[a]蒽、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

[a]芘、茚并[1,2,3-cd]芘和二苯并[a,h]蒽

修复规模：总修复面积为 37735m2，总修复土方量为 41479.75m3（已扣除危废部分）。

其中 A区（第二类用地）修复深度在 0~10.6m，总修复土方量为 37170m3；B区（第一

类用地）修复深度在 0~3.6m，总修复土方量为 4309.75m3

修复技术：对单独重金属污染土壤、高浓度单独有机物污染土壤以及重金属和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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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复合污染土壤，均采用清挖后外运广州市土壤修复与资源化利用处置中心处置的处置

方式；对低浓度单独有机物污染土壤采用原地异位化学氧化修复的处置

二、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

北京建工环境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于2020年3月〜2021年3月对该地块开展了场

地环境调查工作与风险评估，并编制完成了《广州第一橡胶厂（北厂区）地块土壤污染

状况初步调查报告》、《广州第一橡胶厂（北厂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报告》和

《广州第一橡胶厂（北厂区）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风险评估报告于2021年7月

通过专家评审并完成备案。

根据风险评估报告，地块A区关注污染物为土壤中为镉、砷、石油烃（C10-C40）、苯

并[a]蒽、苯并[b]荧蒽、苯并[a]芘、茚并[1,2,3-cd]芘和二苯并[a,h]蒽，地块B区关注污染

物为土壤中为铜、锌、镉、砷、石油烃（C10-C40）、苯并[a]蒽、苯并[b]荧蒽、苯并[k]荧

蒽、苯并[a]芘、茚并[1,2,3-cd]芘和二苯并[a,h]蒽，对人体的健康危害存在较大的风险，

不符合场地后期的规划要求，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对场地内以上污染物进行治理，使该

场地暴露人群的健康风险在可接受的水平，恢复场地使用功能，为潜在的暴露人群提供

环境健康和人身安全保障。

三、修复与环境监理方案编制

环境修复单位广州穗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广州第一橡胶厂（北厂区）

地块土壤污染修复方案》，地块总体治理与修复技术路线如下：

本工程总修复面积为 37735m2，总修复土方量为 41479.75m3（已扣除危废部分）。

其中 A区（第二类用地）修复深度在 0~10.6m，总修复土方量为 37170m3；B区（第一

类用地）修复深度在 0~3.6m，总修复土方量为 4309.75m3。单独重金属污染土壤、高浓

度单独有机物污染土壤以及重金属和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清挖后外运广州市土壤修复

与资源化利用处置中心处置；低浓度单独有机物污染土壤，经原地异位化学氧化修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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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在场地内回填。

《广州第一橡胶厂（北厂区）地块土壤污染修复方案》、《广州第一橡胶厂（北厂区）

地块土壤污染修复环境监理方案》于 2023年 9月 28日在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完成备案工

作。

四、修复施工总结

由于场地调查报告中未对各个污染区域进行分区，原有编号不便于使用，为便于效

果评估报告及施工总结报告编制，环境修复单位在不改变地块各污染范围及工程量的前

提下，对修复区域的编号重新编写，一共分为四个修复区域，分别用Ⅰ区、Ⅱ区、Ⅲ区、

Ⅳ区表示，其中Ⅰ区、Ⅱ区、Ⅲ区位于地块A区，Ⅳ区位于地块B区。

环境修复单位于 2023年 10月 15日至 2024年 2月 23日对地块污染土壤开展了修

复工作，已完成修复工程量如下：

（1）基坑清挖：清挖污染土方量为 43431.77m³（实方，不含危废土），疑似污染土

方量为 7497.64m³（实方，其中 795.38m³经效果评估检测超标，已全部作为污染土处理），

环境管理土方量为 4198.12m³（实方），清洁土方量为 29291.74m³（实方）。与实施方案

相比，超挖污染土方量 1952.02m3（实方，不含危废土）。

（2）污染土壤原地异位化学氧化修复：低浓度有机污染土方量约为 11222.31m³，

经过筛分预处理后，进入化学氧化修复工序的为粒径＜5cm 的污染土壤，土方量约为

9548.31m³；修复后土堆测量方量合计约 10280.83m³，其中 1#氧化土待检场修复土堆测

量方量约 5961.38m³，2#氧化土待检场修复土堆测量方量约 1763.38m³，3#氧化土待检场

修复土堆测量方量约 2556.07m³。

（3）疑似污染土清挖：疑似污染土方量为 7497.64m³（其中 795.38m³经效果评估检

测超标，已全部作为污染土处理）；

（4）筛上物冲洗：冲洗筛上物 6004m3（实方）。

（5）土壤外运：外运至处置中心的污染土壤共 2039车次，合计外运 42139.06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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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污染土壤自 2024年 1月 28号接收完成之日起，正在处置中。

（6）危废土壤：地块危废土方量为 160.25m3，已按危废管理相关要求，完成场地

内被鉴别为危废的污染土处置，开挖危废土方量 162.59m3。共外运危废土 8车，合计外

运处置危险废物量为 240.39吨。

五、环境监理总结

2023年 10月至 2024年 2月地块污染土壤修复期间，环境监理情况如下：

（1）地块修复技术、修复区基坑清挖拐点坐标、修复场地实际总平面布置分区与

《风评报告》、《修复方案》一致。

（2）《风评报告》中确定的理论污染土方量为 59871.38m3（实方），环境修复单位

完成清挖、异位处置污染土壤方量为 43594.36m³（其中污染土方量为 43431.77m³，危

险废物 162.59m³）。

（3）共完成 115篇环境监理日志 24篇监理周报，并每周组织召开环境监理例会，

共召开监理会议 22次。

（4）项目施工阶段驻场人员日常通过巡视和旁站对项目施工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发现存在的环境问题立刻要求整改并跟踪整改情况，发出环境监理整改通知单 10单，

及时解决施工过程发现的问题并提前布置二次污染防控任务。

（5）环境监理委托广东粤丘检测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修复施工期环境监测，共开展

了 15期环境监测。大气无组织排放和有组织排放平均每 15天监测一次；环境敏感点环

境空气和噪声施工前监测一次，施工期间 1次/月，施工结束后监测一次；厂界噪声施工

期间平均每月监测一次；废水按处理批次进行监测；地下水施工中和施工后各监测一次。

六、修复效果评估结果

修复效果评估单位广东中加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依据《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和修复

技术效果评估技术导则》（HJ25.5-2018）规定，于2023年10月至2023年3月，对清挖后基

坑、异位修复后土壤、筛上物、潜在二次污染区域土壤及疑似污染土壤进行了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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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修复效果评估检测单位为广东中加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外部质控单位为广东省

广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和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1）效果评估检测结果

共采集基坑土壤样品432个（含二次清挖、三次清挖效果评估）、异位修复后土壤样

品32个、疑似污染土样品67个、筛上物样品19个，以及潜在二次污染区域样品9个，合

计土壤样品559个（不含现场平行样）。

1 基坑清挖效果评估检测

基坑坑底和侧壁共采集土壤混合样品 432个，其中侧壁 23个点位、坑底 5个点位

超过修复目标值，二次清挖后重新采样检测发现侧壁依然有 1个点位超标，三次清挖后

重新采样检测结果均低于地修复目标值。

2 原地异位化学氧化修复效果评估检测

南区有机污染土壤，原地异位热脱附修复后土壤方量为 10280.83m3（虚方），共采

集土壤混合样品 28个，其中有 2个点位超过修复目标值，修复单位对污染土壤进行二

次化学氧化修复后，所有检测点位均低于修复目标值。

3 筛上物检测

筛上物冲洗后方量为 6007.54m3（虚方），共采集土壤混合样品 16个，其中有 1个

点位检测结果超过修复目标值，二次冲洗后重新进行修复效果评估，检测结果均低于修

复目标值。

4 疑似污染土检测

疑似污染土方量为 8554m3（虚方），共采集土壤混合样品 67 个，其中 1 个点位超

过修复目标值，已作为污染土处理，其他点位检测结果均低于修复目标值。

⑤潜在二次污染区域土壤检测

地块目前可进行取样的潜在二次污染区域共采集土壤样品 9个，检测结果均低于修

复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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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危废土壤处置效果评价

环境修复单位委托了中科检测技术服务（广州）股份有限公司对地块污染土壤进行

危险废物鉴别工作，出具了《广州第一橡胶厂（北厂区）地块土壤污染修复项目 A区、

B区污染土壤危险特性鉴别报告》。鉴别结果表明：地块 B区 SG03点位区域污染土壤

需按危险废物进行管理，土方量为 160.25m3，所涉及的土层为 1.6-2.6m，特征污染物为

多环芳烃类物质。

通过审核环境修复单位危废土壤清挖记录、转运台账，环境监理单位关于土壤运输

过程和危废土去向的支撑材料、二次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以及危废处置单位的资质

材料、已接收所有转运土壤的证明文件等相关资料，表明环境修复单位已将鉴定为危废

的污染土壤交有处理资质的韶关海创鸿丰绿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处置。转运时间为

2023年 12月 7日~8日，共转运 8车次，总计转运 240.39t（160.59m3，实方）。

（3）异地处置效果结果

通过审核环境修复单位污染土壤清挖记录、转运台账，环境监理单位提供的土壤运

输过程和污染土去向的支撑材料、二次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土壤处置单位的资质材

料、出具的已接收所有转运土壤的证明文件，以及污染土接收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广州

市生态环境局白云分局出具的相关监管材料等，表明地块污染土壤已全部清挖完毕，并

全部外运至广州市污染土壤集中治理与资源化利用处置中心处置，处置中心累计接收处

置污染土壤 42139.06吨，土壤运输和处置期间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综上，地块基坑清挖效果、污染土壤异位修复效果、筛上物和疑似污染土壤及潜在

二次污染区域土壤等检测结果均低于修复目标；单独重金属污染土壤、高浓度单独有机

物污染土壤以及重金属和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清挖后外运广州市土壤修复与资源化利

用处置中心异地处置；低浓度单独有机物污染土壤，经原地异位化学氧化修复后，拟在

场地内回填。整体修复效果良好，具备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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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修复效果评估总体结论

广州第一橡胶厂（北厂区）地块土壤污染修复工作于2023年3月完成，目前已完成

了地块基坑污染土壤清挖、低浓度单独有机物污染土壤修复、筛上物冲洗和疑似污染土

效果评估检测，并完成了部分区域二次污染区域效果评估；单独重金属污染土壤、高浓

度单独有机物污染土壤以及重金属和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清挖后外运至广州市污染土

壤集中治理与资源化利用处置中心进行异地处置。

效果评估结果表明：地块基坑清挖效果、有机污染土壤异位化学氧化修复效果均达

到修复目标要求，疑似污染土壤、冲洗后筛上物、潜在二次污染区域（现已采样检测区

域）土壤检测结果全部低于修复目标。施工过程未对环境造成明显的二次污染，修复效

果良好。地块修复效果达到预期目标。

地块A区二类用地后续作为商业商务混合用地（B1/B2）、城市道路用地（S1）、防

护绿地（G2）；B区一类用地作为城市道路用地（S1）、公园绿地（G1）进行开发建设的

人体健康风险可接受，地块可以安全利用，建议移出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和修复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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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项目背景

广州第一橡胶厂（北厂区）地块（简称“本地块”或“地块”）位于广州市昌岗西路7

号，位于昌岗西路北侧，是一家专业制造摩托车胎、自行车胎、多用途系列轮胎的大型

企业。调查地块中心坐标为：东经113°15'14.92"，北纬 23°5'6.02"，地块面积为 40211.16

m2，调查地块包括（1）广州第一橡胶厂原生产区域 A 区，面积 38328.73 m2，约 57.49

亩；（2）修建昌岗西路路面及配套区域调查区域 B 区，面积 1882.43 m2，约 2.83 亩。

根据调查资料，本地块1948 年以前，地块无工业生产。1948年-1954年，地块生产

企业为上海正泰胶厂，主要生产胶鞋、力车内外胎等。1956年-1965年，地块生产企业

为大华胶轮厂，在地块集成了炼胶、成型、硫化、钢丝圈制造、模具制造等一整套的涉

及生产、销售的产业链。1965年-2013年，地块生产企业为大华胶轮厂改制后的中国橡

胶工业总公司广州分公司第一厂，主要生产包括汽车轮胎、胶管、胶带等在内的橡胶制

品，中后期为专业性力车胎生产企业。中国橡胶工业总公司广州分公司第一厂在此阶段

先后更名为“广州第一橡胶厂”、“广州广橡轮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第一橡胶厂”、“广

州广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钻石车胎厂”等。

2011年8月，该地块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收储。2014年-2017年，地块原有建筑拆除

完毕，对地面实施了硬化处理后场地外租，主要作为驾校训练场、足球场、羽毛球场等

娱乐场地使用。2017 年底场地停止外租，并于2018年拆除相关构建筑物设施。

根据《2016 年海珠区重点项目留用地选址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穗府函〔2016〕

24 号）文件，结合《广州市白鹅潭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穗府函〔2011〕143 号），

地块 A 区域规划为商业商务混合用地（B1/B2）、城市道路用地（S1）和防护绿地（G2）；

《海珠区广纸片区规划深化及控规修编通告》（穗府函〔2016〕28 号），地块 B 区域规

划为城市道路用地（S1）和公园绿地（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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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1月1日实施）、《关于保障工业企

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2012〕140号）、《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

发广州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工作程序（试行）的通知》（穗环〔2020〕

50号）、《关于印发广州市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环境管理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穗

环〔2018〕26号）等文件的要求，地块再开发利用前，需对疑似污染地块开展地块调查

工作，以便于明确下一步的地块风险管控和有关部门监督。

受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委托，北京建工环境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单位”）开展了广州第一橡胶厂（北厂区）地块场地环境调查及风险评估工

作，确定场地污染的详细状况以及潜在的健康风险，为场地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北京建工环境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于2020年3月〜2021年3月根据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与风险评估相关规范的要求对该地块开展了场地环境调查工作与风险评估，并编制

完成了《广州第一橡胶厂（北厂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简称“《初调报

告》”）、《广州第一橡胶厂（北厂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报告》（简称“《详调

报告》”）和《广州第一橡胶厂（北厂区）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简称“《风评

报告》”）。《风评报告》于2021年7月通过专家评审并完成备案。

依据《初调报告》、《详调报告》和《风评报告》的结果，广州第一橡胶厂（北厂区）

地块 A区关注污染物为土壤中为镉、砷、石油烃（C10-C40）、苯并[a]蒽、苯并[b]荧蒽、

苯并[a]芘、茚并[1,2,3-cd]芘和二苯并[a,h]蒽，地块 B区关注污染物为土壤中为铜、锌、

镉、砷、石油烃（C10-C40）、苯并[a]蒽、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茚并[1,2,3-cd]

芘和二苯并[a,h]蒽，对人体的健康危害存在较大的风险，不符合场地后期的规划要求，

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治理，使该场地暴露人群的健康风险在可接受的水平，恢复场

地使用功能，为潜在的暴露人群提供环境健康和人身安全保障。

根据《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2012]140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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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发

〔2014〕66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

（国办发[2013]7号）、《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方

案的通知》（粤环〔2014〕22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2016〕145号、《广州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

（穗府〔2017〕13号）、《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关于做好再开发利用地块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和治理修复效果评估质量监督工作的通知》（穗环办〔2020〕62号）等文件要求，

原工业用地转化其他用地类型的土地经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属于被污染场地的，应编制

治理修复方案，并开展修复工作。因此，土地使用权人将需对其污染地块进行修复。

2022年 7月，土地使用权人（广州越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中科检测技术服

务（广州）股份有限公司对地块内污染土壤，依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

和《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 5085.1-7）进行了危险特性鉴别，根据鉴别结果，地块 B

区中有 160.25 m3污染土壤需按危险废物进行管理，所涉及的土层为 1.6-2.6m，特征污

染物为多环芳烃类物质，建议后续按照“HW06 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进行管理。

其余待处置污染土壤则不属于危险废物，可作为一般固体废物管理。

根据土地使用权人的委托，场地土壤污染修复由广州穗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承担，

环境监理由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承担。2023年 9月 5日，广州穗土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的《广州第一橡胶厂（北厂区）地块土壤污染修复方案》（简称“《修

复方案》”）和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编制完成的《广州第一橡胶厂（北

厂区）地块土壤污染修复环境监理方案》（简称“《监理方案》”），通过了土地使用权人

主持召开的专家咨询论证会，专家组原则同意通过论证。《修复方案》、《监理方案》经

过修改完善后，并于 2023年 9月 28日在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完成备案工作，可作为下一

步环境修复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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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修复方案》，修复项目主要规模为：本工程总修复面积为 37735m2，总修复

土方量为 41479.75m3（已扣除危废部分）。其中 A区（第二类用地）修复深度在 0~10.6m，

总修复土方量为 37170m3；B 区（第一类用地）修复深度在 0~3.6m，总修复土方量为

4309.75m3。单独重金属污染土壤、高浓度单独有机物污染土壤以及重金属和有机物复

合污染土壤，清挖后外运广州市土壤修复与资源化利用处置中心处置；低浓度单独有机

物污染土壤，进行原地异位化学氧化修复。

根据相关规定，污染场地修复工程完成后，需进行修复效果评估，判断是否达到验

收标准。在场地修复验收合格后，场地方可进入再开发利用程序。

根据土地使用权人的委托，我司于 2023年 10月至 2024年 2月开展了地块土壤污

染修复效果评估工作，内容包括污染场地基坑清挖效果评估、疑似污染土壤效果评估、

冲洗后渣块（筛上物）效果评估、潜在二次污染区土壤效果评估、污染土壤异地处置效

果评估等。

我司结合修复效果评估监测结果以及现场踏勘调研情况，并根据原环境保护部《污

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HJ25.5-2018）（简称“《效

果评估技术导则》”）的要求，同时审查了《广州第一橡胶厂（北厂区）地块土壤污染

修复环境监理报告》（简称“《环境监理报告》”）和《广州第一橡胶厂（北厂区）地块

土壤污染修复施工总结报告》（简称“《施工总结报告》”）等相关资料，编制完成《广

州第一橡胶厂（北厂区）地块土壤污染修复效果评估报告》（简称“《效果评估报告》”），

报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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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块概况

2.1 基本概况

2.1.1 地理位置

广州第一橡胶厂（北厂区）地块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昌岗西路 7号，北边为沙渡路，

东边为原广州虎头电池厂（现已改造成为 TIT 创意园），西边为原广州锌片厂（现状为

已修复完成的空地）。地块中心坐标为：东经 113°15'14.92"，北纬 23°5'6.02"，地块面积

为 40211.16m2。地块地理位置见图 2.1-1，四至图见图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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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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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场地四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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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环境特征

2.1.2.1 地质条件

地块地貌属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地形较平坦。地块在生产期间主要标高约

为 9m由北到南存在一定自然坡度。目前，地块受到人为建设足球场等活动经营，

地势依旧北高南低，东部呈阶梯状，遗留分布足球场场地等，西部经人工平整硬

化为驾校练车场，主要区域的标高约为 10.5m，最高点标高约为 12m，在地块东

北面。

通过 2012 年、2016 年和 2020 年等多次地块钻探，结合相邻地块锌片厂北

区地质情况，获取到地块地层自上而下由填土（Q4ml）、冲积层（Qal）及残积

层（Qd）、基岩（K）组成。现分述如下：

（1） 人工填土层（Q4ml）

灰色，主要由建筑垃圾夹大块碎石组成，结构松散。填土层厚度为 1.00〜

7.00m，平均为 3.66m。

（2） 冲积层（Qal）

粉质粘土：浅黄间红、桔黄等色，湿，可塑，粘性好，韧性强，切面光滑。

厚度 0.40〜6.40m，平均 3.09m；层顶埋深 1.00〜7.00m，平均 3.75m。

粘土：棕褐色，湿，可塑，粘性好，韧性强，切面光滑。厚度 2.70〜5.60m，

平均 4.58m；层顶埋深 5.60〜7.20m，平均 6.63m；地块局部区域揭露。

（3） 残积层（Qel）

粉土层：棕褐色，稍湿，硬塑，为泥质粉砂岩风化残积土。厚度 0.50〜5.40m，

平均 2.66m；层顶埋深 2.5〜11.20m，平均 7.56m。

（4） 基岩（K）

全风化岩带和强风化岩带：岩性为泥质粉砂岩，呈棕褐色，岩石风化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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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芯呈坚硬粉质粘土土状，岩质软，岩芯遇水易软化，崩解。

2.1.2.2 水文条件

根据《广州第一橡胶厂（北厂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报告》可知，

地块地下水按赋存方式分为第四系孔隙水和基岩裂隙水。第四系孔隙水主要赋存

于人工填土下部、含砂层；淤泥质土层及粉质粘土均为相对隔水层；基岩裂隙水

主要赋存于基岩风化裂隙。地块地下水主要流向是自东北向西南，最终汇入地块

西侧珠江。

根据《广东省地下水功能区划》（2009）中浅层地下水功能区划图划分，目

标地块位于珠江三角洲广州海珠至南沙不宜开采区。保护目标为基本维持地下水

现状。根据 2016年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编制完成的广州市

浅层地下水质量状况图，项目所在位置浅层地下水不宜作为饮用水源。

根据《广东省浅层地下水功能区划成果表（按地级行政区统计）》，该区地下

水类型为孔隙水，现状水质类别为Ⅴ类，地下水功能区水质类别保护目标为Ⅴ类，

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Ⅳ类水质标准。

广州市地处南方丰水区，境内河流水系发达，大小河流(涌)众多，水域面积

广阔，集雨面积在 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共有 22条，老八区主要河涌有 231

条、总长 913公里，不仅构成独特的岭南水乡文化特色，也对改善城市景观、维

持城市生态环境的稳定起到突出的作用。

广州市水资源的主要特点是本地水资源较少，过境水资源相对丰富。全市水

域面积 7.44万公顷，占全市土地面积的 10%，主要河流有北江、东江北干流及

增江、流溪河、白坭河、珠江广州河段、市桥水道、沙湾水道等，北江、东江流

经广州市汇合珠江入海，本地平均水资源总量 79.79亿立方米。以本地水资源量

计，每平方公里有 106.01万立方米，人均 1139立方米，是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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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二分之一。过境客水资源量 1860.24亿立方米，是本地水资源总量的 23倍。

客水资源主要集中在南部网河区和增城市，其中由西江、北江分流进入广州市区

的客水资源量达 1591.5亿立方米，由东江分流进入东江北干流的客水资源量为

142.03亿立方米，增江上游来水量 28.28亿立方米。南部河网区处于潮汐影响区

域，径流量大，潮流作用也很强。珠江的虎门、蕉门、洪奇沥三大口门在广州市

南部入伶仃洋出南海，年涨潮量 2710亿立方米，年落潮量 4088亿立方米，与三

大口门的年径流量 1377亿立方米比较，每年潮流可带来大量的水量，部分是可

以被利用的淡水资源。

海珠区由珠江水系广州河段前后航道环绕。前航道（又称东河道）位于辖区

北面，从白鹅潭往东至黄埔；后航道（又称南河道），位于辖区南面，包括南河

水道、沥滘水道、官洲水道等 3 条水道，由白鹅潭经洛溪大桥、官洲沙至黄埔

（大濠洲）处与前航道会合，然后折向东南与东江干流相汇，再注入狮子洋出海。

区内水系具有珠江三角洲的河网特色，汊道众多，主要由西北部的海珠涌水系，

东北部的黄埔涌水系、南部的赤沙滘一石溪涌水系 3 个水网系统组成。

海珠区水文现象深受潮汐影响，潮波由南海经狮子洋传来，潮型属于不规则

半日混合潮，一般每天有两次涨潮和两次落潮。潮差较小，平均潮差均在 1.4 米

左右，属弱潮河口，潮差沿途变化，由东部（黄埔 1.64 米）向西部（老鸦岗）

递减，这与珠江口至黄埔的潮差沿途递增恰好相反。潮位特征值按后航道广州浮

标厂站所标，年最高潮 2.04 米，相应低潮位 0.16 米，年平均高潮位 0.79 米，

年平均低潮位-0.56 米，年最低低潮潮位-1.38 米。最高高潮位与最低低潮位之

差达 3.42 米。潮流在年内除汛期的 5~6 月，作用稍弱外，大部分时间为潮汐

所控制。涨潮历时比落潮历时短 1 个半小时以上，黄埔站涨潮平均历时 5 时 30

分，落潮平均历时 7 时 1 分，涨落比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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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 气象条件

广州地处低纬，地表接受太阳辐射量较多，同时受季风的影响,夏季海洋暖

气流形成高温、高湿、多雨的气候；冬季北方大陆冷风形成低温、干燥、少雨的

气候。

海珠区气候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由于濒临南海，受温湿的热带海洋

气团影

响，具有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温暖湿润、全年温差较小、干湿季节明显的

气候特征。海珠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南，一年中太阳先后 2 次直射，因此光热资

源充足。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1503.6 小时，年日照率 34%。日照时间下半年大于

上半年，其中 10 月最长，平均为 180.1 小时，3 月最短，平均为 55.6 小时。

海珠区年平均降雨量是 1725 毫米，降雨最大年 2516.7 毫米（1975 年），

最小年 1243 毫米（1984 年）。降雨多集中于 4~9 月，占全年的 81%，尤其以

5~6 月雨量最大，占全年的 32.8%，降雨量最小是 12 月，占全年降雨量的 1.4%。

年平均降雨日为 151 天，日最大降雨量 284 毫米。每年 10 月至次年 3 月为

旱季，年蒸发量平均为 1603.5 毫米，平均相对湿度 79%。

海珠区年平均气温为 21.8℃，7 月份最高温平均为 28.4℃，1 月份最低温

平均为 13.3℃。日极端高温为 38.1℃（1980 年），极端低温为 0.1℃（1975 年），

平均年积温 7957℃，无霜期达 340 多天。海珠区年平均日照为 1960 小时，日

照率为 44%。2~4 月份日照时数较短，阴天平均每月达 17.3 天。其中，3 月

份阴天最多，平均年份可达 20 天，个别年份达 22 天之多。7~10 月份日照时

数最多，阴天平均每月不足 5 天，个别年份没有出现阴天，其中 10 月份晴天

最多。年平均总辐射量 106.7 千卡/平方厘米；7 月份最大，平均达 11.8 千卡/

平方厘米；2 月份最小，平均为 5.9 千卡/平方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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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珠区季风分明。秋、冬季以吹北风和西北风为主，春夏季以吹南风和东南

风为主。天河地区年平均风速为 1.9~2 米/秒。每年 7~9 月，台风盛行，风力一

般 6~9 级，最大风力 12 级以上，最大风速 37 米/秒，对农作物和建筑物造成

危害。

根据《2019 广州市环境质量状况公报》（2020.01.20），海珠区全年平均可吸

入颗粒物 PM2.5 的浓度为 30/立方，PM10 的浓度为 52/立方。

2.1.3 场地未来用地规划

根据《2016年海珠区重点项目留用地选址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穗府

函〔2016〕24号）文件，结合《广州市白鹅潭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穗府函〔2011〕

143号），地块A区域规划为商业商务混合用地（B1/B2）、城市道路用地（S1）

和防护绿地（G2）；《海珠区广纸片区规划深化及控规修编通告》（穗府函〔2016〕

28号），地块B区域规划为城市道路用地（S1）和公园绿地（G1）。

图2.1-4 地块所在区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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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效果评估

3.1 评价方法

根据《技术导则》要求，本项目采用逐一对比的方法判断整个场地是否达到

修复效果。应将样品检测值与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逐个对比：

a) 若样品检测值低于或等于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则认为达到修复效果；

b) 若样品检测值高于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则认为未达到修复效果。

所有样品的污染物监测值均满足以上的要求，则认为达到验收标准，方可判

定场地达到修复效果。

3.2 效果评估

我司于 2023年 10月 24至 2024年 2月 29日对地块清挖后基坑、筛上物、

修复后土壤等进行了修复效果评估检测。本次修复效果评估检测共采集地块基坑

土壤样品 432个，化学氧化修复后污染土土壤样品 32个，疑似污染土土壤样品

67个，筛上物土壤样品 19个，总采集土壤样品 55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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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建议

4.1 修复工程概况

广州第一橡胶厂（北厂区）地块于广州市昌岗西路7号，地块中心经纬度为

东经113°15'14.92"，北纬 23°5'6.02"，地块占地面积为40211.16 m2，包括（1）广

州第一橡胶厂原生产区域 A 区，面积 38328.73 m2；（2）修建昌岗西路路面及

配套区域调查区域 B 区，面积 1882.43 m2。调查地块北边是沙渡路，东边是原

广州虎头电池厂（现已改造成为TIT创意园），西边是原广州锌片厂（现状为已修

复完成的空地）。地块计划由工业用地变更为地块A区商业商务混合用地、城市

道路用地和防护绿地、地块B区城市道路用地和公园绿地。

北京建工环境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地块开展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及风

险评估工作，并先后编制完成《初调报告》、《详调报告》和《风评报告》。《风险

评估报告》于2021年7月通过专家评审并完成备案。根据风评报告结论，本地块

A区关注污染物为土壤中为镉、砷、石油烃（C10-C40）、苯并[a]蒽、苯并[b]荧蒽、

苯并[a]芘、茚并[1,2,3-cd]芘和二苯并[a,h]蒽，地块B区关注污染物为土壤中为铜、

锌、镉、砷、石油烃（C10-C40）、苯并[a]蒽、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

芘、茚并[1,2,3-cd]芘和二苯并[a,h]蒽，对人体的健康危害存在较大的风险，不符

合场地后期的规划要求，土地使用权人需开展土壤污染修复工作。

广州穗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环境修复单位）和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环境监理单位）于2023年9月编制完成《修复方案》、《监理方案》，并

于2023年9月5日通过了土地使用权人主持召开的专家评审会，《修复方案》、《监

理方案》经过修改完善后，并于2023年9月28日在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完成备案工

作。

根据《修复方案》，修复工程主要规模为：总修复面积为37735m2，总修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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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量为41479.75m3（已扣除危废部分）。其中A区（第二类用地）修复深度在

0~10.6m，总修复土方量为37170m3；B区（第一类用地）修复深度在0~3.6m，总

修复土方量为4309.75m3。对单独重金属污染土壤、高浓度单独有机物污染土壤

以及重金属和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均采用清挖后外运广州市土壤修复与资源化

利用处置中心处置的处置方式；对低浓度单独有机物污染土壤采用原地异位化学

氧化修复的处置方式，清洁土回填。

环境修复单位于2023年10月15日至2024年2月23日对广州第一橡胶厂（北厂

区）地块场地开展污染场地修复工作，已完成修复工程量如下：

（1）A、B污染区共计清挖污染土方量43594.36m3（实方，其中污染土方量

为43431.77m³，危险废物162.59m³），筛分渣块量6004m3（实方），集水池沉淀泥

和污水处理设施沉淀泥3.8m3（实方），原地异位化学氧化修复土壤10280.83m3（虚

方），外运处置污染土壤27879.46m3（实方），合计42139.06吨；

（2）共计清挖疑似污染土方量7497.64 m3（实方）；

（3）共计处理项目废水量1404m3。

依据《效果评估方案》及土地使用权人要求，我司开展了地块土壤污染修复

效果评估工作，内容包括基坑清挖效果评估、原地异位化学氧化修复效果评估，

疑似污染土壤、筛上物、潜在二次污染区域土壤检测等。

4.2 修复范围及工程量审核

根据《施工总结报告》，场地内土壤中超修复目标值的污染物为A区镉、砷、

石油烃（C10-C40）、苯并[a]蒽、苯并[b]荧蒽、苯并[a]芘、茚并[1,2,3-cd]芘和二苯

并[a,h]蒽，B区铜、锌、镉、砷、石油烃（C10-C40）、苯并[a]蒽、苯并[b]荧蒽、

苯并[k]荧蒽、苯并[a]芘、茚并[1,2,3-cd]芘和二苯并[a,h]蒽，总修复土方量估算为

41479.75m³（已扣除160.25m³危废土方量），划分为4个修复区域：І～Ⅳ污染区基

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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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І污染区基坑

І污染区基坑实际开挖土方量为33004.11m3，与修复方案（32302m3）相比，

超挖土方量702.11m3。

（2）Ⅱ污染区基坑

Ⅱ基坑实际开挖土方量为1398.17m3，与修复方案（1299m3）相比，超挖土方

量99.17m3。

（3）Ш污染区基坑

Ш基坑实际开挖土方量为3559.54m3，III区的6H-4、7H-4区域存在风化岩欠

挖，与修复方案（3569m3）相比，欠挖土方量9.46m3。

（4）Ⅳ污染区基坑

Ⅳ基坑实际开挖土方量为5469.95m3，与修复方案（4309.75m3）相比，超挖

土方量179.3m3。

综上所述，土壤开挖污染土方量约10092.95m3，与修复方案（9454.6 m3）相

比，超挖土方量1160.20m3。

8.3 修复工艺及污染防治措施审核

地块土壤修复技术工艺与《修复方案》一致。修复施工过程中，根据修复实

施方案、环境监理实施方案等的要求，落实了废水、噪声、固体废物等污染防治

设施/措施，固体废物及时清运，较有效地控制了修复工程实施期间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修复施工期间，环境监理单位没有接到对本项目实施过程环境影响的投

诉。

4.4 效果评估检测结果

依据土地使用权人要求及地块土壤污染修复进展情况，修复效果评估单位于

2023年10月至2024年2月对清挖后基坑、原地异位修复后土壤、筛上物、潜在二

次污染区域土壤及疑似污染土壤进行了效果评估检测。合计采集基坑土壤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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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个、原地异位修复后土壤样品32个、疑似污染土样品67个、筛上物样品19个

及潜在二次污染区域（现可采样区域）样品9个，合计土壤样品559个（不含现场

平行样）。

效果评估检测结果如下：

（1）基坑清挖效果评估

地块A区基坑坑底及侧壁共计采集土壤混合样品406个（不含现场平行样，

下同）。

①І污染区基坑坑底和侧壁共采集土壤混合样品374个，其中侧壁12个点位、

坑底2个点位超过修复目标值，二次清挖后重新采样检测结果均低于修复目标值；

②Ⅱ污染区基坑坑底和侧壁共采集土壤混合样品45个，其中侧壁2个点位、

坑底1个点位超过修复目标值，二次清挖后重新采样检测结果均低于修复目标值；

③Ш污染区基坑坑底和侧壁共采集土壤混合样品67个，其中侧壁有8个点位、

坑底2个点位超过修复目标值，二次清挖后重新采样检测发现侧壁依然有1个点位

超标，三次清挖后重新采样检测结果均低于修复目标值；

地块B区基坑坑底和侧壁共采集土壤混合样品25个，其中侧壁1个点位超过

修复目标值，二次清挖后重新采样检测结果均低于修复目标值，检测结果标明，

所有点位检测结果均低于修复目标值。

综上所述，基坑清挖效果达到预期工程目标。

（2）疑似污染土检测

地块A区基坑疑似污染土方量为7719m3（虚方），共布设62个采样单元，采

集土壤混合样品62个，其中1个采样单元点位超过修复目标值，已作为污染土处

理，其他点位检测结果均低于修复目标值。

地块B区疑似污染土方量为835m3（虚方），共布设5个采样单元，采集土壤

混合样品5个，检测结果均超过修复目标值，已全作为污染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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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地异位化学氧化修复效果评估

地块A区基坑低浓度有机污染土壤，原地异位化学氧化修复后土壤方量为

10280.83m3（虚方），共采集土壤混合样品28个，其中有2个点位超过修复目标值，

修复单位对污染土壤进行二次化学氧化修复，我司重新进行修复效果评估检测，

检测结果均低于修复目标值，根据检测结果，所有检测点位均低于修复目标值。

综上所述，基坑低浓度有机污染土壤化学氧化修复效果达到预期工程目标。

（4）筛上物检测

地块基坑筛上物冲洗后方量为6007.54m3（虚方），共采集土壤混合样品16个，

其中有1个点位检测结果超过修复目标值，二次冲洗后重新进行修复效果评估，

检测结果均低于修复目标值；根据检测结果，所有检测点位均低于修复目标值。

综上所述，基坑冲洗后筛上物均能达到预期工程目标。

（5）潜在二次污染检测

地块目前可进行取样的潜在二次污染区域共采集土壤样品 9个，检测结果均

低于修复目标值。

4.5 异地处置效果结果

通过审核环境修复单位污染土壤清挖记录、转运台账和《施工总结报告》，

环境监理单位提供的土壤运输过程和污染土去向的支撑材料、二次污染防治措施

落实情况和《监理报告》，土壤处置单位的资质材料、出具的已接收所有转运土

壤的证明文件，以及污染土接收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广州市生态环境局白云分局

出具的相关监管材料等，表明地块污染土壤已全部外运至广州市污染土壤集中治

理与资源化利用处置中心处置，处置中心累计接收处置污染土壤 42139.06 吨

（27879.46m3，实方），土壤运输和处置期间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4.6 效果评估结论

效果评估结果表明：地块基坑清挖效果、低浓度有机污染土壤化学氧化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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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达到修复目标要求，高浓度有机物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土壤、复合污染土

壤外运处置效果达到预期目标，疑似污染土壤、冲洗后筛上物、潜在二次污染区

域土壤检测结果全部低于修复目标，施工过程未对环境造成明显的二次污染，地

块修复效果达到预期目标。

地块A区二类用地后续作为商业商务混合用地（B1/B2）、城市道路用地（S1）、

防护绿地（G2）；B区一类用地作为城市道路用地（S1）、公园绿地（G1）进行

开发建设的人体健康风险可接受，地块可以安全利用，建议移出广东省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

4.7 建议

（1）建议在项目场地未通过效果评估评审前，土地使用权人和修复单位应

做好现场保护工作，防止对地块造成新的污染，待修复工程通过生态主管部门评

审确认后，并移除污染名录，方可进行下一步再开发利用；

（2）在本地块最终的总体效果评估完成前，对于地块特别是地块内各基坑

要加强环境与安全管理，做好防汛准备；

（3）本地块A区主要为第二类用地，存在达到第二类用地标准但超过第一

类用地标准的具有一定风险的土壤，在未来再开发利用过程中可能对该部分土壤

进行开挖外运。建议这部分土壤不能清运到第一类用地中，应进行妥善处置。

（4）地块A区І污染区基坑北边和西边侧壁苯并[a]芘检测结果，以及Ш污染

区基坑南边侧壁砷检测结果均超出修复目标值，修复过程均已清挖至地块边界红

线，环境修复单位不再对超标红线边界进行清挖。地块B区基坑侧壁均与地块边

界红线重合，基坑清挖修复前已在该侧壁施打钢板桩作为基坑支护。建议土地使

用权人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地块边界外可能的污染物对地块开发造成不良影响；

同时建议污染区相邻地块土地使用权人关注边界污染物对地块开发的影响。本地

块或相邻地块土地使用权人一旦发现异常，应立即报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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